肇东市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信息公示
为规范消防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执法公示公开规定》《消防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现将肇东市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如下：
一、行政执法主体
名称：肇东市消防救援大队
行政执法区域：肇东市
二、执法人员
大队长：叶威
副大队长：张振英、蒋求是
监督执法人员：于海涛、王译阁、张立文、冯金亮、常志强、闵洪伟、刘洋、谭弘弼
三、监督举报与信息申请方式
1.监督举报地址：肇东市十七道街北外环消防救援大队
2.举报投诉电话：12345
3.受理范围：受理对消防行政执法行为、执法人员履职情况的投诉举报，以及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
4.信息申请渠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获取消防执法信息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办理
四、行政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5.《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
6.《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7.《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8.《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
9.《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10.《火灾事故调查规定》
11.《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
12.《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
13.《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
14.《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15.《黑龙江省消防条例》
16.《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规则》
17.《消防救援机构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18.《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19.其他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五、执法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
（一）执法权力清单
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管理
2.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3.消防产品使用领域质量监督检查
4.重大灾害事故和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
5.火灾事故调查、原因认定及损失统计
6.火灾隐患责令整改及重大隐患临时查封
7.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确定及备案
8.消防行政处罚（含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
9.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执法权力
（二）执法责任清单
1.执法规范责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执法，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通过文字、音像等形式对执法全流程记录归档，做到执法留痕可回溯。
2.监督检查责任：规范开展各类消防监督检查，检查人员不少于两人，主动出示执法证件，确保检查全面、准确、公正。
3.隐患整改责任：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并跟踪复查。
4.事故处理责任：接到火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规范开展火灾事故调查，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依法公开调查结果。
5.宣传教育责任：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宣传，督导指导相关单位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
6.业务指导责任：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根据灭火需要调动指挥专职消防队参与扑救。
7.信息公开责任：按规定主动公开执法信息，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对不宜公开的信息严格执行保密审查规定
8.救济保障责任：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及救济渠道，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等合法权利。
9.报告建议责任：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要求或重大火灾隐患的，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10.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责任。
六、执法权限和履职要求
1.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导、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2.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推行告知承诺管理。
3.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4.在消防产品使用领域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合格消防产品。
5.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提升实战处置能力。
6.发挥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骨干作用，组织实施专业技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
7.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根据扑救火灾需要调动指挥专职消防队参与火灾扑救。
8.接到火警后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优先保障遇险人员生命安全。
9.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
10.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
11.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开展监督检查，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
12.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整改；对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隐患，依法对危险部位或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13.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决定前，依法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依据及权利；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罚款等决定前，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
14.依法不予行政许可或撤销行政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依据及法律救济途径。
15.履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职责权限。
七、执法程序与信息公开规范
（一）基本执法程序
1.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调查取证、强制措施等执法活动时，应当穿着制式服装，主动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2.依法出具行政执法文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依据、权利义务及救济途径。
3.消防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定流程实施，规范履行审批、送达、告知等程序。
（二）信息公开时限
1.主动公开的执法信息，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2.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决定的，自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3.公开法律文书时，对自然人姓名作隐名处理，删除涉及隐私、商业秘密等不宜公开的信息，保留文书核心内容一致性。
八、核心执法流程
（一）消防监督检查流程
1.制定计划：结合“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抽查对象、比例和频次
2.现场检查：执法人员2人以上持证上岗，实地核查消防安全状况，查阅相关资料，填写检查记录
3.隐患判定：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对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判定一般隐患或重大火灾隐患
4.处置措施
一般隐患：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
重大隐患：下达《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必要时依法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并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5.复查：隐患整改期限届满后，及时组织复查，合格的予以销案；不合格的依法立案查处
6.信息公开：将检查结果、整改情况等信息按规定时限向社会公开
（二）消防行政处罚流程
1.立案受理：对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予以立案。
2.调查取证：全面、客观、公正收集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等。
3.告知权利：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陈述申辩、听证权利。
4.审核决定：对案件进行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根据不同情形作出行政处罚、不予处罚或移送其他机关处理的决定。
5.送达执行：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当事人履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6.结案归档：案件执行完毕后，整理案卷资料归档，并按规定公开处罚信息。
（三）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流程
承诺制流程
1.申请提交：通过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告知承诺书、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及消防设施平面图、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作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承诺。
2.受理许可：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办结，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3.现场核查：消防救援机构自许可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照承诺内容实地核查，场所负责人需到场配合。
4.结果处置：核查合格的纳入“双随机”抽查；不合格的依法处罚、临时查封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撤销许可。
非承诺制流程
1.申请受理：通过窗口或在线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图纸、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消防救援机构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
2.资料审查：核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重点核对场所消防合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3.实地检查：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检查规则对场所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安全管理等情况实地核查测试。
4.审核决定：检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分别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或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决定书。
5.送达执行：依法送达相关文书，督促申请人凭许可文件投入使用、营业；对不予许可的，告知整改方向。
九、执法机构及办公信息
肇东市消防救援大队；办公地址：肇东市十七道街北外环消防救援大队，
办公时间（工作日，具体以肇东市政府规定为准）：8:30-11:30，14:00-17:30（夏令时）；8:30-11:30，13:30-17:00（冬令时）
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监督救济渠道
1.当事人权利：可要求执法人员出示证件、知晓执法依据；对处罚决定陈述申辩、申请听证（个人罚≥2000元、单位罚≥3万元等情形）；申请办案人员回避；不服决定可复议、诉讼或申请国家赔偿；举报执法人员违法失职行为。
2.当事人义务：遵守消防法律法规；配合执法检查、如实提供材料；不得阻挠、隐瞒或作伪证；履行生效的行政决定、复议决定及法院裁判。
3.监督救济渠道：收到决定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可拨打12345政务热线或向上级消防机构、纪检监察机关申诉控告。
十一、公示说明
1.本公示信息由肇东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解释，遵循公正公平、合法有序、及时准确、便民利民的原则。
[bookmark: _GoBack]2.公示内容实行动态管理，若因法律法规修订、机构职能调整等导致执法信息变化，将在调整后10个工作日内更新，并通过肇东市人民政府网址官方渠道发布。
3.执法信息公开前将进行合法性、准确性、真实性、保密性审查，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4.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通过本公示的监督举报方式，对大队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建议。
肇东市消防救援大队
2026年1月16日

